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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小额保险政府应发挥核心作用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7月16日  记者 张兰  

作为农村小额金融重要组成部分，小额保险与小额信贷一样是一种有效的金融扶贫手段。然而

由于小额保险的服务人群主要是低收入人群，商业保险公司往往会在这一市场面前踯躅不前。 

面对这样一个被专家称为“金字塔底层财富”的巨大市场，政府和监管机构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而激活市场潜能？商业保险机构的顾虑该如何打消？那些被排斥在金融服务大门之外的低收入群

体又该怎样获得公平的金融保险服务？带着这一系列问题，记者在“小额保险国际论坛”上专访了

中国保监会主席助理陈文辉。 

坚持金融政策“普惠性” 保证低收入人群起点公平 

“被排斥在金融服务的大门之外是低收入群体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坚持金融服务的普惠

性有助于保证起点公平，使社会的每个成员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 

陈文辉告诉记者，由于收入低并且很少拥有社会保障，低收入人群获取资金的渠道通常不是地

下金融机构就是亲属朋友，往往价格很高或者数额很小，限制了他们摆脱贫困的能力。如遇天灾人

祸，所有脱贫的努力又会付诸东流。此外，由于市场竞争本身的局限，低收入群体往往被排除在金

融服务之外，因而推动保险服务的普惠性是金融政策始终应坚持的目标。 

据了解，在推动中国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中国保监会始终高度重视推进保险服务的普

惠性，尤其是在服务低收入群体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在财产险领域，为应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对

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影响，自2004年起，中国保监会在黑龙江和新疆等5省（市、区）启动农业保

险试点，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安徽成立4家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并引进在农业

保险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法国安盟保险公司在西部地区设立分公司，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中国人保财

险等全国性公司，利用并完善其覆盖全国的机构网络开展农业和相关涉农保险业务。在寿险领域，

为解决农村保险覆盖面低且主要集中在富裕阶层的问题，中国保监会在2008年将推广小额保险作为

一项重点工作，在9个省区的县以下农村开展小额保险试点，2009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9个中西部

省区的县以下农村。 

“小额信贷帮助低收入群体发展和积累财富，而小额保险是保护他们积累的财富免遭疾病、意

外和自然灾害的侵蚀。因此，坚持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是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谐社会目标的要求，也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举

措。”陈文辉提出，政府在建设普惠性保险体系中应发挥核心作用，可以创造一个多层次、有弹性

的市场体系，促进保险公司与相关机构的跨行业合作，加强消费者的保险知识教育和权利保护，建

立保险服务普惠性状况的数据收集和评估机制，不断改进和提升保险服务的普惠性水平。 



建立全国性分销网络 探索服务低收入人群模式 

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来看，分销渠道都是小额保险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低

收入人群大多住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因而如何铺设服务网络、使其能够触及低收入人群所处的领

域，成为小额保险工作推进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所在。 

在我国，目前产险领域已经建立起了以中国人保财险等全国性保险公司为主的全国服务网络和

五家专业性农业保险机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和农村小额财产保险服务体系。寿险领域已在县域地区

的机构总数超过4380多个，农村网点（含保险站、所）16087个，遍及全国大部分乡镇，在县域机构

的销售人员近60万人。 

据陈文辉介绍，针对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情况，中国保险业还开创性的探索了服务农业和农村

低收入群体的不同模式。一是借助村委会的宣传和动员，实现全村统一承保的保险村模式。目前仅

山西省统一承保的村子将近1200个。二是以农村营销服务部为依托，利用农村营销员和在农村有影

响力的能人进行销售的模式。三是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模式，比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络、小额信

贷机构、农村技术服务站（所）等合作，向农民销售相关保险产品的模式。四是与政府合作，由政

府组织或提供保费补贴，动员和引导农民投保的模式。比如农业保险、某些地方的外出务工农民意

外伤害保险和农房保险等。 

“农村的低收入群体居住分散偏远，单位服务的边际利润少，传统面对面服务的方式会受到高

成本的限制。而互联网、无线通讯和远程图象传输技术等新技术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即使非常

贫困和偏远的客户也有可能随时随地获得服务。因此，未来在小额保险的推广过程中，应充分考虑

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机会。”据陈文辉透露，保监会已经批准了中国邮政设立保险公司的申请，

这家定位于“服务基层、服务三农”的保险公司即将开业，中国邮政在农村的4.8万个营业网点将进

一步增强保险服务农村的基础网络。 

探寻“可持续”发展路径 因地制宜灵活制定监管政策 

从经营实践来看，小额保险在我国已经初步产生成效，低收入人群的保险覆盖领域和覆盖面明

显有所提高。据统计，2008年我国农业保险共承保各类农作物5.32亿亩，各类牲畜和家禽4.7亿头

（羽），参保农户达9000万户次，为农民提供了2397.4亿元风险保障，向1400万农户支付赔款70亿

元。农民家庭财产、农民信用保证、农机和农房保险等涉农保险业务保费收入24.4亿元，提供风险

保障1.3万亿元，支付赔款19.2亿元。在寿险领域，2008年县域领域以当地乡镇和农村相对富裕居民

为主要客户的人身保险保费收入超过1600亿元。从2008年8月启动试点到2009年6月底，农村小额人

身保险试点共承保超过610万农民，保费收入超过1.4亿元，为农民共计提供超过810亿元的风险保

障。 

“尽管中国小额保险推广工作取得了一些初步成绩，但是距离中国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保险需求

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他们对健康保险有强烈需求，但因农村地区医疗服务设施落后、医疗风险

难以控制而目前还无法有效满足。还有一些偏远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得不到保险服务，需要用创新的

模式才能覆盖。” 

陈文辉强调，推动保险服务的普惠性必须坚持可持续的原则，具体包括供给的可持续和低收入



者购买意愿的可持续。“一是‘愿意买’，就是小额保险产品一定要能满足低收入群体的真实保险

需求；二是‘买得起’，就是保费水平和支付结构应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相匹配，

经营模式要能有效降低销售成本。三是‘买得到’，就是经营模式和服务网络要能渗透到低收入群

体，让群众能够方便快捷的购买产品和接受服务。四是‘买得值’，保险公司应保持一定的的赔付

率，使低收入群体感到购买保险物有所值。” 

实际上，绝对贫困线以上的低收入群体绝非没有商业价值的市场。与传统目标市场相比，他们

仅仅是偏好快捷、灵活、简单和“小块头”的产品，有咨询机构认为分布在中国、巴西和印度的低

收入群体是未来10亿人的消费市场。此外，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这些低收入

群体正逐步富裕起来。推动保险服务广大低收入群体，保险公司可以避开日益激烈的传统目标市

场，开辟新增长点的战略发展机遇，而且可以树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形象。 

陈文辉告诉记者，低收入市场需要采取与传统保险市场不同的经营模式和策略，而且只有保险

公司真正从机遇而不是社会义务的角度去审视和理解低收入市场，才能找到一个全面的小额保险解

决方案。监管机构也应充分考虑低收入市场的特点，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适合小额保险发展

的监管政策，比如允许小额保险的供给、销售等相关环节采取不同于城市市场、更具有灵活性的组

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合理平衡风险控制与小额保险推广所需灵活性之间的关系，避免不合理的

限制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获得保险服务的可能性。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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